
108年度桃源區公所鼓勵參與工商展售活動補助計畫

成果報告

[內文]

一、 基本資料：

1. 申請單位名稱（全名）：

2. 展售活動名稱：

3. 展出期間：

4. 展出地點：

二、 活動成果：

1. 來訪客數：　　　人

2. 展出面積：　　　　平方公尺(約　　　個標準攤位)
3. 現場成交金額　　　　　     元
4. 預估因本次活動曝光增加之一年內交易金額  　　　　     元
5. 參展心得： 

三、 過程照片紀錄：

1.活動照片須含每日展售過程紀錄，並加註時間及事件之文字註解。

2.活動照片須能清楚呈現計畫全貌，以利檢核相關活動之確實執行。


